
附件： 

 

钢铁行业烧结烟气脱硫工艺 

技术后评估实施细则 

 

第一条 为有序推进钢铁行业烧结烟气脱硫工艺技术

后评估工作，加快实施钢铁烧结脱硫工程，依据《工业和信

息化部关于印发钢铁行业烧结烟气脱硫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工信部节［2009］340 号）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钢铁行业烧结烟气脱硫工艺技术后评估（以下

简称后评估）是指对已建成并通过环保验收的钢铁行业烧结

烟气脱硫装置所采用脱硫工艺的技术先进性、系统可靠性、

运行稳定性、经济适用性等进行综合评价。 

第三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咨询评估机构（以下简称

评估单位），按照科学、客观、规范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

组织开展后评估工作。被评估单位为烧结脱硫工艺技术提供

方。 

第四条  评估单位负责协调相关行业协会等推荐专家，

组成后评估专家库，专家名单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上公

示。每一个后评估项目专家人数不得少于 5 人，专家的筛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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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遵循回避原则，与被评估单位有利益关系的人员及其他烧

结脱硫工艺技术提供方不能作为项目专家。 

第五条 后评估内容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工艺技术评估。重点评估工艺技术的先进性和适

用性，综合脱硫率、协同脱除多种污染物的能力、可稳定达

标排放的烟气工况波动范围及国内对该工艺技术的掌握程

度等。 

（二）设备运行状况评估。重点评估脱硫主设备及主要

辅助设备的国内供给情况；自动化控制水平；脱硫设备与主

体生产设备的符合性；事故、故障、维修状况；设备磨损、

腐蚀、结垢情况等。 

（三）系统性能评估。重点评估脱硫系统合理性、能耗

物耗水平、脱硫剂的选择、脱除物成分及利用途径、废水排

放量及水质、二次污染等。 

（四）经济性评估。重点评估工程及设备造价、运行费

用等。 

（五）其他需要评估的内容。 

第六条  被评估单位会同工程应用企业按照本细则《烧

结烟气脱硫工艺技术后评估申请表》要求，向工业和信息化

部提出后评估申请。工业和信息化部根据评估单位和专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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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，择优确定具体参评单位。原则上每种烧结脱硫工艺技

术只评估一次。 

第七条  评估单位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委托，制订后

评估工作方案，主要内容包括：组织形式、评估依据、评估

内容及方法、工作进度等。后评估方案应经专家评议通过。 

第八条  评估单位与被评估单位应签订后评估合作协

议，明确双方责任义务。 

第九条  根据后评估工作方案，评估单位组织专业技术

人员进行现场调研，查阅工程建设资料和系统运行台帐，了

解装置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和解决方案，察看设备与

仪表状态，组织第三方对二氧化硫浓度、烟粉尘浓度、重金

属含量等关键数据进行现场检测复核。 

工程应用企业应向评估单位提交用户使用报告，配合后

评估现场调查以及其他相关事宜。被评估单位和工程应用企

业不得以技术保密等任何理由拒绝评估单位及专家对相关

技术和关键设备的检查和提问。 

第十条  评估单位编制完成后评估报告，经专家评审通

过后，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。 

第十一条 项目后评估工作应在后评估申请批准后三

个月内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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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工业和信息化部以网上公开等形式向社会

公布后评估信息。 

第十三条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评估报告前，任何参

与评估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泄露后评估工作中产生的相

关信息。 

第十四条  后评估费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安排，评

估单位不得向被评估单位和工程应用企业收取任何费用。 

第十五条  后评估过程及结果接受社会监督，公众可向

工业和信息化部反映后评估工作中有关问题，问题一经查

实，将取消相关单位和个人的后评估资格，并按照国家有关

法律法规追究其法律责任。 

第十六条  本细则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

附：烧结烟气脱硫工艺技术后评估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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烧结烟气脱硫工艺技术后评估申请表 
 

一、烧结烟气脱硫工艺技术提供方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  法人代码  

企业地址  邮 编  

企业性质  所属行业  注册资金  

资产总额 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传  真  E-mail  

相关业绩 

 
 

 
 

二、烧结脱硫工艺工程应用企业情况 

应用企业名称  法人代码  

应用企业地址  邮编 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传  真  E-mail  

三、烧结脱硫工艺技术情况 

脱硫工艺技术名称  

脱硫工艺技术来源  

脱硫工艺 
技术概况  

脱硫工艺 
技术原理简介  

 5



脱硫工艺 
关键技术简介  

脱硫工艺技术 
国内外应用情况  

四、烧结脱硫工艺工程应用实例情况 

工程名称  

脱硫烧结机数量及面积（台×m2）  

开工日期  竣工日期  

主要建设内容  

项目总投资（万元）  固定资产投资（万元）  

工程减排情况 
及社会效益  

脱硫系统运行过程

中已解决的问题和

仍存在的问题 
 

工程二次污染 
及治理情况  

五、烧结脱硫工艺后评估申报材料附件 

附件至少包括以下内容： 
1. 烧结烟气脱硫工艺技术提供方资质材料。 
2. 脱硫工艺及设备专利证书、技术鉴定材料。 
3. 项目招标技术规范书、商务条件书。 
4.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及批复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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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烧结脱硫工艺技术提供方和工程应用企业关于数据真实性承诺 

     
本企业作为烧结脱硫工艺技术提供方

自愿申请烧结脱硫工艺技术后评估，积极配

合评估单位开展工作，提供现场工作条件及

技术资料、运行记录和原始记录数据，对数

据真实性负责，并接受评估结果。 
     
   
 

申报企业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
 

日期： 

 
本企业作为申报烧结脱硫工艺技术的

工程载体，自愿参与烧结脱硫工艺技术后评

估，积极配合评估单位开展工作，提供现场

工作条件及技术资料、运行记录和原始记录

数据，对数据真实性负责，并接受评估结果。 
  

 
 

工程应用企业： 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

日期： 

填表说明： 

1．脱硫工艺技术名称：所申报的脱硫工艺技术名称。 

2．脱硫工艺技术来源：填国外引进、自主开发、国内合作、国际合作或其他。 

3．脱硫工艺技术概况：申报脱硫工艺技术整体情况介绍。 

4．脱硫工艺技术原理简介：简要表述该工艺技术的原理。 

5．关键技术简介：简要表述所申报脱硫工艺的关键技术和专利技术等。 

6．国内外应用情况：该工艺技术在国外和国内目前已应用的情况。 

7．脱硫烧结机数量及面积（台×m2）：如多台共用一套脱硫装置，可用+号连接，如

1×180m2+1×360m2。 

8．主要建设内容：所报脱硫工程实例建设的主要设备。 

9．工程减排情况及社会效益：分析脱硫工程带来的二氧化硫及其他污染物减排情况，并

简要分析社会效益。 

10．第五条所列附件之外如有想说明的问题未能说明，也可以附件形式一并上报。 

11．第六条申报企业和工程应用企业上必须加盖公章。 

12．有多个应用业绩的申报企业应选择运行效果最优，且愿意配合参加后评估的工程应

用企业联合申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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